附件

导游服务质量奖励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实施细则（试行）与《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山西省财政厅导游服务质量奖励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配套执行。

第二条 《办法》奖励对象为持有导游证，与山西省旅行社订立劳动合同或者在山西省相关旅游行业组织注册，为山西省旅行社提供导游服务的一线导游员。

第三条 《办法》共评选三个奖项：10名金牌导游，给予金质服务质量奖，各奖5万元；30名银牌导游，给予银质服务质量奖，各奖3万元；60名铜牌导游，给予铜质服务质量奖，各奖1万元。
第四条 《办法》实行申报制。凡申报导游须按要求提交申请材料，未按要求提交申请或不符合程序的不予受理。
第二章  评分规则

第五条 《办法》以一个评分周期内（一个自然年）导游实际带团人天数、游客评价满意度、山西省导游大赛成绩、旅游安全责任落实、导游等级5个方面分别量化记分，综合得分排序1—10名确认为金牌导游，给予金质服务质量奖5万元；11—40名确认为银牌导游，给予银质服务质量奖3万元；41—100名确认为铜牌导游，给予铜质服务质量奖1万元。

总分相同时依次按照实际带团人天数、游客评价满意度、山西省导游大赛成绩、旅游安全责任落实得分进行排序。
第六条 《办法》实行千分制记分，5个方面所占分值和具体记分方式如下：
导游等级记分方式（100分）：评分周期内（一个自然年），累计带团天数不少于50天或带团人数不少于1000人，特级导游记100分，高级导游记80分，中级导游记50分，初级导游记30分。
实际带团人天数记分方式（350分）：以一个评分周期内（一个自然年）导游带团天数和带团人数确定得分。每带团1天记1分，带团天数总分不超过250分。带团人数达到1000人记25分，1000人以上每增加100人记2.5分，带团人数总分最高不超过100分。（如：游客数量20人团期7天，则带团人数为20×7=140人）

游客评价满意度得分记分方式（250分）：以游客评价优秀率75%为记分基准，评价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记10分。游客评价优秀率低于75%，该项不得分。

山西省导游大赛成绩记分方式（200分）：一个评分周期内（一个自然年），参加山西省导游大赛，1-10名记200分，11-30名记160分，31-60记120分，进入决赛阶段的记100分。
旅游安全责任落实记分方式（100分）：导游能够通过行前说明会、协助驾驶员督促游客全程系好安全带、检查旅游包车和驾驶员资质、监督驾驶员不得违章驾驶等方式，向旅游者进行安全提示警示，落实安全职责的，记100分。旅游突发事件发生后，导游未按照相关要求立即报告，未救助或者协助救助受困旅游者，未采取调整或者中止行程、停止带团前往风险区域、撤离风险区域等避险措施的，视情况扣分。评分周期内（一个自然年），如果因导游原因出现安全责任事故，取消评选资格。
第七条  导游实际带团人天数暂以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数据为准，游客评价满意度、旅游安全责任落实由山西省文旅厅委托第三方机构通过游客抽样调查等方式进行评分。“游山西”APP开发完成相应功能后，以“游山西”APP平台数据为准。
第三章 申报和审批程序

第八条  申报导游服务质量奖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1.申请：导游个人填写《导游服务质量奖申请表》（详见附件1），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导游证复印件、导游资格证复印件、《申报导游服务质量奖承诺书》（详见附件2），由所在单位推荐，向设区的市级文化和旅游局或山西省导游协会提出申请。

2.初审：设区的市级文化和旅游局或山西省导游协会进行初步审核。

3.审核：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审核。

4.公示：在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对拟奖励的导游及奖励金额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5.兑现：公示无异议后兑现奖励。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九条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奖励资金进行严格管理，并主动接受审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申报对象须积极配合，主动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条  严禁申报导游有任何弄虚作假行为，一经查实取消其奖励资格。

第十一条  旅行社协助申报导游弄虚作假或无故阻碍导游申报的，将依法进行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2022年4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3年12月31日，由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2022年1季度的奖励参照本细则实施。
附件1

导游服务质量奖申请表

	姓名
	
	导游等级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导游证号
	
	导游资格证号
	

	带团天数
	
	带团人数
	

	评分周期内参加山西省导游大赛成绩
	

	工作经历
	

	所在单位

推荐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初审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最终审核

得分及

排名情况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所在单位指取得导游证时签订劳动合同的旅行社或注册的旅游行业组织。2.评分周期内参加山西省导游大赛成绩填写大赛名次或进入决赛。3.最终审核得分及排名情况由负责审核工作的第三方机构填写。
附件2

申报导游服务质量奖承诺书

本人         （身份证号码：                    ），自愿申报        年度导游服务质量奖。本人承诺提供的全部申报材料均为真实材料，如弄虚作假，提供不实材料，本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人：           

                               年   月   日   


